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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审判志编纂委员会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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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主任 李永进

副主任 王毓恭戴瑞林
； 委员 李永进王毓恭马达戴瑞林高俊国

曹世增刘金刚谭国荣倪其武魏普卿

张安重 吕炳成．马长富孙锐梁军

田竖羽’刘玉兰韩过刀 王密东
’

主编 戴瑞林，

副主编 曹世增刘金刚。

主审 王毓恭

副主审‘ 曹世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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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大潮带来了新的盛世。盛世修志，历代如此。江泽民

同志指出：“编纂新方志，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一项认识过
一 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不仅有近期社会效益，而且可以产生久远

社会效益的意义重大的事业’’。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真抓了修志这件

大事，经过刻苦努力，首部《河北省审判志》问世了。这是一件可喜
可贺的事情。

《河北省审判志》，是记载现行行政区划内审判工作发展和演变过

程的专门著述，是反映审判活动的资料书。河北省地处京畿，作为上

层建筑的审判工作，显示了许多地方特点。特别是河北省人民的审判

工作，是在边区、解放区审判工作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有着光

荣的革命传统和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多年来，曾经走过曲

折的路程，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河北省的审判工作，在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指导下，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来开展，为经济建设服务，不

断开创新局面，迈上新台阶。《河北省审判志》具有河北特色，可以说

是一部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资料书。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领导及编委会对修志工作极为重视，尤其是
l 1990年以来，一直列入院长办公会议事日程，在人员、经费、办公条

I l 件诸方面给予保障。在省地方志办公室的指导和支持下，编办室同志

P，o咖／ 们对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大量的、艰苦浩繁的调查研究工作，付出了辛

I， 勤的汗水。有关方志专家、法学教授和法院的老同志，从不同角度对

l’i 本志的编纂，都曾予以具体指导。因此，这部审判志是集体智慧的结

l l 晶，是共同劳动的成果。我们企盼着《河北省审判志》在为领导决策、

l 审判实践、知乡爱国、法学研究等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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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限，加之缺乏经验，肯定有不足之处。我们诚恳希望

志提出意见和建议，使之臻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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凳、畚天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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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j‘泰再

李进
1993年3月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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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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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

事求是，秉笔直书，客观地反映历史，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可读性的有机统

一，体现时代特点、地方特色和专业特色。+

二、本志上限原则上追溯到审判工作的发端之时，下限记述至1990年，大事记延续至

1992年底。重点记述了公元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至1990年间河北区域内的审判工作。

三、本志记述范围，以1985年河北省行政区划为准．历史上曾归属河北省管辖而现行区

划不属河北省的市、县的内容本志不记述。但本志涉及到了相邻省、市，县在历史上曾归属

河北的一些名称。

四、本志是在1000多万字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经过提炼加工，按照河北省志的总体设计

和要求编纂而成。全书分6编22章85节，基本采取横分竖写，纵横结合记述。内容突出刑

事，民事、经济三大审判，对机构的沿革、制度的演变和人员的更迭也作了简明记述。概述，

以时为序，并有所议论，以提纲挈领于各编。大事记仅作为本志的附录。全书以文为主，表
格，照片为辅。

‘

五、专志不记述人物。本志中对人员更迭记述的仅是与审判活动有直接关系的行政长官，

省、地(市)两级法院院长和省级法院副院长的更迭。

六、本志行文、数字和简化字使用，一律按照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统一规定办理。

。；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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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河北省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就曾活动在河北地区。自公元前21世

纪的夏代，位于黄河下游的河北属冀州。战国时期，燕、赵、中山等国曾建都于河北。秦汉

以至隋唐，河北都曾是全国繁荣富庶地区之一。而从金元至明清，河北则是各封建王朝国都．

的京畿地区。砚在，河北省位于京津周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明代京师之地直隶于中央，

故称直隶。清代及中华民国的北洋政府时期，河北均为直隶省，国民党政府时期改称河北省。

“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开辟了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

边区，包括了河北的大部分地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河北建省，1952年和1955年

先后撤销察哈尔省和热河省建制，大部地区划入河北省。

地处京畿的河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革上

便独具特点，而作为上层建筑范畴的审判工作，亦即呈现出河北特色。，i

中国历代河北的司法审判，都由地方的行政长官兼理，“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司法审

判以镇压为主，刑罚制度以野蛮残酷著称，历代统治者刑罚的锋芒始终对准侵犯剥削阶级利

益、触犯统治秩序的反抗行为：当然，统治者还根据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采取宽严相济的

刑罚政策，以达到维护和巩固阶级统治的目的。．以上情形，从奴隶社会的夏代一直延续到封

建社会的明清。，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的半个多世

纪中，清政府仍沿袭着司法与行政合一的体制。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始，清政府实行官

制、司法改革，修订法律时改变了这种体制，按照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设立专门的审判

机构。但是，直到1910年(宣统二年)直隶省才建立了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

厅，在审级上实行四级三审制。清朝末年，民、刑案件的审判不分明。直隶省各级行政长官

及各级审判厅审理案件所依据的法律是《大清律例》、《大清现行刑律》、《大清新刑律》，《户

部则律》等。

清末的法律制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意

志的体现。直隶省各级地方长官及嗣后的各级审判厅司法官员，在民、刑审判中既保护封建

地主阶级的权益，又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既维护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又保护帝

国主义在华利益。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3月，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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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窃取了资产阶级临时政权，建立中华民国北京临时政府，即北洋军

阀政府。，从此，直隶省即在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之下，长达16年。

民国初年，直隶省司法沿袭清末的四级三审制。但在1914年裁撤初级审判厅，其任务归

地方审判厅内的简易厅或归县知事兼理，实际上仍为旧审级。在审判案件时，援用清末法律

和北洋政府所颁布的大量特别法规。特别法规优于普通法规，命令可以代替法律，军阀总统

的命令是最高法律。这在刑事审判中尤为明显。军法会审皆以军法官、审判官、录事等组成。

无论是军人。犯罪”还是非军人“犯罪”，不管是刑事案件，抑或是民事案件，军法机关均可 ◆

进行审判。由此看出，军法会审乃是北洋军阀政府镇压革命、屠杀无辜的最主要的工具。著

名的杨三姐告状，则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黑暗，官场里的盘根错节，说明

了反动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而统治阶级内部也是相互倾轧。北洋政府时期的直隶
’

民事审判，亦仍援用清律，但也不尽然，有时参酌判例，权衡习惯和折衷条理。

北洋政府统治下的直隶各级审判衙门，保护的是地主买办阶级的利益，维护的是封建婚

姻家庭制度，也是为帝国主义效力的。

1928年，蒋介石集团打败奉系军阀，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宣布进入‘‘训政时期”。是

年6月，国民党政府颁令将直隶省改称河北省，撤销京兆地方，所辖县归河北省，将北京改

称北平。河北省即为国民党政府所控制。河北建省后，原各级审判厅均改称法院。1935年7

月1日，河北省是全国先期实施法院组织法的15个省分之一。由此将自清末一直延续的四级

三审制改为三级三审制。国民党统治下的河北审判工作，主要法律依据是所谓《六法全书》

(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诉法、刑诉法)。但在司法实际中，如法律未规定或太抽象，或

已经僵化等情况，均以党义作为断案依据，河北审判逐步走向党化、行政化和特务化。1932

年10月，王维纲因组织领导磁县大暴动失败后被捕入狱，被国民党磁县地方法庭，河北高等

法院北平分院和最高法院分别于1933年、1935年和1936年三次判处死刑(在行刑前一天，越

狱成功)。从国民党政府在河北的审判资料看出，其刑事审判主要是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镇

压人民革命运动；其民事审判主要是保护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及其对广大劳动

人民的残酷剥削；保护帝国主义的权益，镇压河北人民的反抗。当然，有时迫于形势压力，有

时出于政治需要，也不得不秉承蒋介石反动集团的旨意，运用法律手段掩人耳目，蛊惑人心。

抗日战争胜利后，逃避西安的国民党政府河北高等法院也“下山摘桃子”了，。司法复员”后，

所进行的对包括川岛芳子、王揖唐在内的大汉奸罪犯的审判，便是佐证．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在河北的司法机关官员纷纷逃避西安。冀、热、察

三省的高等法院院长有的由于“仓卒出奔，以致印信文件毫未携带”。日本侵略军先后侵占了

热、察、冀的大部分城镇，制造了伪。蒙疆联合委员会”、“华北政务委员会”，伪国民党政府

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及县公署也随之而生，对沦陷区的人民实行残酷的奴化统治和封建法西

斯专政。

深入敌后的八路军，以聂荣臻将军为首，受中共中央的指派，“坚持华北抗战，誓与华北

人民共存亡”。1938年1月15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阜平召开。随着边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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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诞生，各级司法机构也逐渐建立健全起来。晋察冀边区被中共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

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该边区审判机关参照国民党政府法律应实行三级三审制，但

鉴于敌后根据地具体的特殊环境，在审判实践中大多是执行的二级二审制。在边区逐步建立

起一整套反映人民意志的、服务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司法制度。诸如上诉制度、复核复判制

度、巡回就审制度、陪审制度、讼费制度等，都带着边区的特点。尤以巡回就审最为引人注

目，此为旧司法衙门所津律乐道的良好制度，只有在边区才变成了现实，且大见成效，并有

所发展。

同反动阶级、汉奸、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是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任务，

也是刑事审判工作的主要任务。边区的各级审判机关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适应斗争形势的

需要，运用法律手段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维护人民民主政权，审判了一批又一批刑事案件。

1945年至1948年，晋察冀边区高等法院先后组织特别法庭，审理了几起重大刑事案件。

其中有伪蒙疆自治邦政府副主席、大汉奸、战犯于品卿，伪蒙疆自治邦张家口高等法院院长、

汉奸许维本，伪蒙疆自治邦政府司法部长、汉奸文画君，伪张家口市市长韩广森，伪蒙疆自

治邦政府经济部次长、汉奸崔景岚等。依照《修正惩治汉奸条例》，使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

大汉奸、战犯受到了应有的惩处，这是人民的裁决，这是历史的审判。1948年7月，晋察冀

边区高等法院冀中分院公开审理了献县天主教堂国际间谍案。此案由高等法院院长王斐然担

任审判长，推事徐蕴辉、推事张静山组成合议庭审问，书记官靳明担任记录，冀中行政公署

公安局副局长兼检察官陆治国出庭执行职务。此案是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注下，在华北人民政

府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审判非常成功，铸成了铁案，使犯人与社会人士深切地领悟到了新

民主主义的法治精神，从而收到巨大的政治效果j 1948年1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

《关于人民法庭工作的指示》和《破坏土地改革治罪暂行条例》等法律。边区的人民法庭，依

．法审判了大批破坏土地改革的案件，严惩了一些恶霸地主和不法富农分子，保障了解放区土

改的顺利进行。
‘

晋冀鲁豫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开辟的另一个抗日根据地，它包括河北西南部的42

个县．1941年9月1日，该边区政府在涉县靳家会成立，从此晋冀鲁豫边区的政权和法制建

设走上了不断发展的道路。鉴于该边区的审判工作与晋察冀边区的审判工作在诸多方面基本

相似，故不再赘述。总之，两个边区的审判工作是河北审判有史以来人民司法工作的肇始，创

造和积累了新型的司法工作经验，它对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产生过积极影响，对今天乃至今后

的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仍有不可多得的借鉴价值。

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此，河

北审判工作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是年8月，河北省人民法院随着省人民政府的成立而组建，

是省人民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各地随后设立了分院和基层人民法院。1954年9月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同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是年12月22日，

河北省人民法院改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各地分院改为中级人民法院，县、市、区仍设基

层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律，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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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下级法院接受上级法院的监督。此后，随着行政区划的变更和调整，人民法院的机构

设置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法院内部机构也不断调整与

增设。新中国建立以后，全省各级审判机关按照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处理了反革命案件、普

通刑事案件和大量的民事、经济纠纷，对于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河北省的社会秩

序，促进经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惩办反革命罪犯，打击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

建国初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省委部署，河北省曾两次开展镇反斗争。第一次是1950 。

年10月开始的，省人民法院召开临时司法会议部署镇反工作，明确重点打击匪首、恶霸、特

务、反革命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敌人。河北省各级人民法院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正确贯彻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依法惩办了一批

反革命罪犯，杀掉了血债累累、罪大恶极、民愤很大的反革命分子，1955年，省公安厅、检

察院、法院、司法厅联合召开镇反工作会议，明确了第二次镇反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全

省各级人民法院在这次镇反中，严格执行“对于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切特

务、反革命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一律从严惩治”的原则和依法“少杀长判”的政策，把

。既要合法，又要敏捷”作为行动准则，正确、合法、及时地着重打击了坚持反动立场进行现

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暗藏的敌人。第一次镇反，巩固了新生政权和抗美援朝的后方；第

二次镇反，保卫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两次镇反运动后，全省各级人民法院主要是围

绕党和国家的各项中心工作开展对敌斗争。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中国大陆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河北省各级审判机关经历了机构被“砸烂”、被军事管制和恢复人民法院、“文化大革命”运

动结束三个阶段。。十年浩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践踏法制，在河北也造成了大量·

的冤假错案。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的错误，作出

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同时把在新时期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到新的战略高度。河北省各级人民法院认真贯彻执行三中全会路

线和第八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文、化大革命”期

间判处的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平反纠正了冤假错案。到1982年底，平反纠正的反革命案占

‘‘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反革命案总数的81．9％。这对于治愈十年内乱给人民造成的创伤，

促进安定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建设社会主义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全省各级人民法院依照刑

法、刑事诉讼法坚决惩办了极少数现行反革命分子，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
．

●

发展。 ．一，

(二)搞好普通刑事案件的审判工作，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分子．

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是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的重点。1952年“三反”、。五

反”运动中，河北省各地成立了“三反”、‘‘五反”人民法庭。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行

署专员张子善，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严重侵蚀下，丧失革命立场，蜕化变质，成了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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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糖衣炮弹的俘虏。是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报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在全国引起震动。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一方面政治、经济状况越来越好，

一方面城乡许多地方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呈日益嚣张趋势，以致人民群众丧失了安全感。1983

年8月12日，河北省各级人民法院集中主要力量，投入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980年1月1日施行)和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认真执行继续依法从

重从快的方针，着重打击了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爆炸、流氓、重大盗窃等严重危害社

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处决了一批和重判了一批，摧毁了一批犯罪集团。第一次“严打”之后，

在全省社会治安明显好转情况下，河北省各级人民法院根据当地实际，适时开展“专项斗

争”，继续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维护了社会治安，保卫了经济建设。

河北省各级人民法院还抓了数额巨大、破坏性大、腐蚀性大的经济犯罪大案要案的审判，

严惩了一批破坏经济秩序的严重经济犯罪分子。

(---)认真处理民事案件和经济纠纷案件

河北省各级人民法院在做好刑事审判工作的同时，依照政策和法律，认真处理了大量民

事案件和经济纠纷案件。1950年婚姻法颁布后，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大量的婚姻案件，仅

1950年5月至195t年10月，就使全省7200多名妇女从封建婚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1956

年，随着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省内发生的土地、

山林、水利、房屋等民事案件显著下降，而抚养、赡养纠纷上升。各级人民法院认真执行民．

事政策，使许多民事纠纷得以妥善处理。国民经济出现三年暂时困难时期(1960--1962年)，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反映在民事审判中的新问题，提出《关于处理当

前民事案件几个问题的意见》。人民法院在办案中合法、合理、适时地处理了一大批民事纠纷，

促进了生产，促进了安定。

1963年12月，河北省召开第一次全省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由于这一时期没有摆脱。左”

的干扰，致使民事审判工作出现了失误。‘‘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省民事审判工作陷入停顿状

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人民的生活方

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而也带来了民事关系的发展变化。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及

时推广了廊坊“抓基层、抓质量、抓效果、抓重点”的经验，把加强人民法庭建设和对基层

调解组织的业务指导作为立足点．大力加强了基层基础工作．定州市人民法院开展签定《履

行赡养义务保证书》和《宅基使用证》活动，有效地减少了诉讼。

为了适应河北经济发展的需要，运用法律手段调整经济关系，于1980年3月，河北省高

级人民法院建立经济审判庭。各地、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也陆续建立了经济审判

庭。1984年6月召开了第一次全省经济审判工作会议，强调把经济审判工作同党的总目标、总

任务联系起来，牢固树立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自设立经济审判庭到1990年底，全省

共审结各类经济纠纷案件138214件，诉讼标的额达19．468亿多元，经济审判工作的开展，对

保障改革开放，依法调整经济关系，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发挥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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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作用。

五

事实胜于雄辩。有史以来的河北审判资料，特别是1840年至1990年一个半世纪的河北

审判资料表明：河北人民的审判工作，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审判工

作的基础上，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清除旧司法制度的消极影响，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是

保护人民、镇压敌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与旧中国压迫人民、保护少数剥削者的审判工

作有着本质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河北省各级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审判大量的刑事、

民事和经济纠纷案件，惩罚反革命分子和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调整公民之间、法人之间以及

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河北的经济建设。在前进的道

路上，虽然也出现过失误，但是除了社会主义法制遭到肆意践踏的“十年浩劫”以外，其它

时期的河北省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

家法制逐步健全，河北省各级人民法院实事求是，依法办案，走上了严肃执法的正确轨道，审

判工作有了长足发展，成绩是显著的，这是近代河北审判史上其它任何时期都不可比拟的。河

北省各级人民法院在改革开放中，努力提高办案质量、提高办案效率、注重办案效果，不断

迈上新台阶，为振兴和发展河北省的经济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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